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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在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我局紧扣全省、全市法治建设工作要求，严格落实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，坚持依法行政、严格执法，扎实推进城市管理领域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。

一、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情况

我市城市管理总体框架为，市级负责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领域的行业主管、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，区县一级负责上述范围的具体实施，开展综合执法相关工作。
具体职能方面，我局主要负责全市市容环境卫生监督管理、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、园林绿化建设维护管理等方面工作，含相关的行政检查、行政许可职能。各区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主要负责辖区市政设施运行、市容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等方面的建设维护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。

今年6月，根据我市城管体制改革精神，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市本级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外，我局不再行使行政处罚权，原行使的城市管理领域相关处罚权下沉区级城管部门，住建、环保等综合执法事项由市辖区人民政府承接，交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执行。

二、主要亮点工作

（一）获评全国第六届文明单位，连续三年获住建部“强基础、转作风、树形象”专项行动全国先进集体（全国仅4个城市3年蝉联先进）。坚持党建引领，强化队伍建设，率先在全省启动城管队伍规范化建设，全市城管执法队伍整体形象有新飞跃。

（二）城市精细化管理项目（微公园、微亮化、微服务“三微”实事）获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奖。新建改建微公园131个，服务全市50%以上社区。对小街小巷等165个项目实施照明提质，惠及80余万人。线上受理城管问题11.7万余件，线下开展活动6700余次，帮助8700余人。

（三）“株洲建宁驿站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”项目高分通过国家验收，成为全国唯一国家级城市公厕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。新建驿站200座、改造公厕269座、开放公厕200座，建宁驿站被誉为“最暖心的民生服务，没有VIP的民生工程”。
（四）助力夜经济发展获评2023年株洲市“十大改革创新案例”，被省政府专报推介。打造了18个微集市示范点，提供3000余个从业岗位，开发功能全面的便民地图，丰富了市民夜间生活，释放了发展活力。

（五）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连续四年位列全省非省会城市第一，2023年城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全覆盖，提前两年完成全省既定目标。全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现场会在我市召开。株洲垃圾分类宣传片入选全国首届垃圾分类宣传周推介视频，天元区低碳新时尚广场入选全国2023年“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基地”。

（六）“如果幸福有颜色——株洲城管‘缤纷四季、魅力株洲’城市景观品牌提升行动”之“秋韵留痕、落叶缓扫”主题活动为幸福株洲增添浪漫气息。精心挑选庐山路等36个区域推行“落叶缓扫”，实施“一路一策”“一树一策”精确管理，展现季节更替的城市魅力，为株洲注入更多温情与诗意。

（七）户外广告最美公益广告、最美微景观、最美户外广告和招牌“三美”评选“靓”出城市新面貌。今年第三届“三美”评选活动，共征集作品358幅，网络投票10天，总票数达168万票，“三美”评选影响力不断扩大。通过官网媒体探店、大型电子屏广告宣传等方式，免费为获奖门店进行品牌和产品推介，支持门店经济发展。

（八）高质量完成雨雪冰冻应急处置工作，在全省城区道路（桥梁、隧道）安全及规范化管理调研评估中，连续3年蝉联第一。雨雪冰冻期间，城管系统全员在岗、通宵值守，确保了8座跨江大桥、主干道安全畅通，彰显了城管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。完成83座桥梁的“体检”和桥梁独柱墩改造，消除了D/E级桥梁及重大安全隐患。

（九）在全国率先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月认种认养认建“三认”活动。引导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512家，10万余人次参加活动，募集资金约240万，栽种树木约2.4万株。通过义务植树，新建了芦淞区机场大道微公园、凿石微公园等，完善了石峰公园等专类园建设，为城区新增和改造绿地面积约11.2万平方米。

（十）城区市容市貌“百日攻坚”行动推动城市品质持续提升。全域摸排、整改城区城市管理难题1029个，并保持长效常态管理。开展精细化示范街创建，坚持抓两头、促中间，推行“双街长”制，创建25条精细化管理示范街。2024年完成重要活动、重大任务保障50余次，为重宾来株调研和北斗峰会等活动，营造了干净靓丽的市容市貌。

三、法治建设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落实法治责任。成立了以局长任组长，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，局机关各科室，局属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。局机关设政策法规科，局属各单位均建立了相应机构，配置法制专员具体负责，在全局上下形成了“主要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法制机构负责办、部门协作共同办”的良好工作格局。今年以来，局党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，研究解决城市管理执法领域重大事项和难点问题，督促指导全市城管系统落实法治建设工作责任，扎实推进城市管理执法工作。

（二）积极学法普法，提升法治意识。一是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学法工作制度。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，局领导经常性学习党内法律法规，强化法治思维，提高法治能力。二是积极开展《城管条例》修正后的贯宣工作。加大《城管条例》修正后的培训，派专人赴各县（市）区开展集中宣讲，督促指导全市城管执法人员严格按照《条例》规定，做到公正规范文明执法。同时，结合执法工作实际和省市工作要求，加大《行政处罚法》《行政执法行为规范》等多方面的教育培训工作。三是创新执法培训。进一步落实全市“作风建设年”活动精神，结合我局执法工作实际，在全市城管执法队伍开展作风建设年“五大行动”（大学习大统考、大比武大会操、大检查大整改、大走访大服务、大整顿大提升），对全市90余名城管执法骨干进行了为期4天的封闭式集中培训，组织1100余名城管队员参加城管业务大统考。四是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。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坚持将法治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，组织城管法律法规进社区、进小区、进企业 、进门店、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工地的“六进”法规宣传活动，面向各类人群组织开展城管法律法规宣讲。

（三）坚持严格执法，推进依法行政。一是坚持依法行政。积极推进重大决策集体审议制度，制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。集体审议重大行政事项50余次，行政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水平全面提升。二是严格法制审核。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对局系统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处罚进行法制把关，2024年共法制审核政府合同、协议16件，答复行政复议4起，行政诉讼1起，申请强制执行1起。三是规范涉企检查。重点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，制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和《年度行政执法检查抽查工作计划》，督促各县市区城管局和业务科室严格落实行政检查法定流程，要求执法人员在入企开展执法检查前，必须扫描“湖南营商码”进行涉企检查登记。2024年共开展行政检查41次。

（四）开展专项整治，提升执法质量。一是开展城管执法乱象专项整治。2024年1月，在全市城管系统开展城市管理执法乱象专项整治工作，重点整治随意性执法、选择性执法、机械性执法、逐利性执法、营商环境不优、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。二是开展住建领域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。5-10月，在全市城管系统开展住建领域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，重点整治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检查方面存在的执法不作为、执法乱作为、执法不文明不规范、逐利执法、执法寻租、执法制度执行不力等问题。三是开展行政执法“四乱”问题专项整治。5-8月，通过自查摸底，全面梳理排查城管系统“四乱”问题，建立问题整治清单，督促县市区城管部门完成整改。

（五）捋顺执法机制，开展执法监督。一是督促各区严格落实改革精神，规范住建领域行政处罚案件移送流程，明确执法案件线索由市住建局直接移送至各区政府；二是积极开展执法监督，制定了《城管系统年度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方案》，2024年11月集中抽查全市行政执法案卷99份开展案卷评查，评查结果全市通报；三是建立行政执法信息报送制度，要求县市区城管局每季度报送一次行政许可、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有关情况，进一步全面掌握全市行政执法总体情况。
（六）持续推进立法，健全法制体系。根据我市立法计划，近年来完成了一个地方性法规（市城管条例）、四个政府规章（广告、建筑垃圾、绿化和照明）的出台。启动了《株洲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立法工作。目前，已完成《株洲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初稿的起草。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完成了《株洲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》立法调研论证工作。制定并实施了《株洲市市政公用设施移交管理办法》《破占道施工规范管理“十二条”》，进一步规范了市政公用设施移交和城区破占道施工规范管理工作。
（七）优化审批程序，提升服务水平。一是提升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效能。按照省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服务规范标准制作办事指南、办事程序要求，实现同一件“事”线上线下无差别受理、同标准办理。强化首问责任制，建立帮代办服务清单，健全帮代办服务机制，为不同办事群体提供个性化贴心服务，实现政务服务“零距离”。2024年，市城管局窗口共受理行政许可、咨询事项1011件，收费760.6余万元。。二是提升行政审批服务水平。按照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要求，制定《株洲市城市管理行政许可示范文本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梳理完善市政设施建设类、园林绿化类、建筑垃圾处置类、城市照明管理类等行政审批的内部流程，实现申报资料再精简、审批流程再优化、办理时限再压缩、办理效率再提高。三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充分运用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“互联网+监督”“信用中国”双公示等平台，及时公开公示行政许可事项和结果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八）优化营商环境，助力企业发展。一是深入开展“走流程、解难题、优服务”行动。按照工作要求，制定局系统“一把手走流程”工作方案，每季度对相关事项进行调研走访。针对“城市道路破占道规范围挡问题”，牵头研究起草了《破占道施工规范管理“十二条”》，对破占道审批制度、部门联动、过程监管、围挡设置等方面进行了规范，目前已报司法局进行法制审核。组织策划了第三届户外广告和招牌“三美”系列评选活动，创新采取“评选+服务”模式，在往届的基础上，增加了全城招募令、免费为门店设计创作等特色活动，提升城市户外广告和招店牌设置水平。二是服务企业解难题促发展。大力支持市“双碳”电网、雨污分流改造、千兆城市等省市重点项目建设，多次召集市、区两级城市管理部门和相关单位，会商研究解决重点项目存在的难点问题，明确免收城市道路占道费、施工临时占用费、园林绿化行政事业性收费。
四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。认真做好全市城管系统行政执法的监督管理，加大对县（市）区行政执法办案的业务指导，加强执法培训和案卷评查。组织开展全市城管系统行政执法大比武，进一步提升全市城管系统执法办案水平。
（二）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水平。主动做好服务前移，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，不断优化审批流程、减少审批环节、压缩审批时限，提高审批效能。

（三）进一步推进执法突出问题整治。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运动式执法、“一刀切”执法、简单粗暴执法、野蛮执法、过度执法、机械执法、逐利执法等不作为乱作为问题，继续开展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。

（四）进一步推进城市管理领域立法工作。推动《株洲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和《株洲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》立法，进一步完善我市城市管理法制体系，建立健全全市垃圾分类和停车管理工作机制，有效提升城市管理领域法制化水平。



